
　２０１６年　 第１２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９３　　　 　

我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管理探讨

蔺爱军，林桂兰，董卫卫，胡毅，王立明，许江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与海岸地质实验室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０９；修订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公益性项目（２０１３０５０３８）；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４１２０４１００）．

作者简介：蔺爱军，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洋管理与海域使用论证，电子信箱：ｍａｌｉｎｇｓｈｕ２１＠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林桂兰，教授级高工，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管理与海域使用论证，电子信箱：ｌｉｎｇｕｉｌａｎ＠ｔｉｏ．ｏｒｇ．ｃｎ

摘要：海洋水下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在全球海洋开发的浪潮中，做好海洋水下文化遗

产的调查和保护是迫切和急需的。文章概述世界上传统海洋大国对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

理的经验，分析我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查清海洋水下文

化遗产的分布、数量和特征等信息，了解海洋水下文化遗产分布区的地质地貌环境、水动力环境和

保存环境条件，建立海洋水下文化遗产档案馆和数据库系统；完善与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相关

的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等，提升执法效率，做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海洋开发利用的协调工

作；建立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传承和弘扬蓝色文明，实现海洋水下文化遗产的社会利用

和可持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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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文化遗产和水下文化遗产是已被国际认

可的两大类文化遗产［１］。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２００１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水下文化

遗产是指“至少１００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

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

有人类生存的遗迹”，包括：遗址、建筑、房屋、工艺

品和人类遗骸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

船舶、飞行器、其他运输工具或其任何部分，所载货

物或其他物品，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

境；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水下文化遗产标志着历

史上的灾难时刻，现存的有形遗骸是了解过去文化

和文明的窗口［２］，被称为“时代密封舱”（ｔｉｍｅｃａｐ

ｓｕｌｅｓ）
［３］。海洋水下文化遗产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

的追求、信仰、活动和足迹等经过历史沉淀后而形

成的，当前由于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和工业化进

程的加快，海洋水下文化遗产正面临着被毁坏的危

险［４］，需要用创新的方法去保护和管理［５］。本文概

述世界上传统海洋大国对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和管理的经验，分析我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

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

１　国外海洋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水下考古学在欧美发达

国家有长足发展，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受到越来

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并

于２００９年１月正式生效，其中提出的原址保护为首

选原则、不得商业性开发原则、优先使用非破坏性

技术原则、共享和国际合作原则等具有开创性的意

义。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６月，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公约》的缔约国已经有５５个，包括西班牙、葡萄牙、

意大利和法国等传统海洋强国；美国、英国和加拿

大等国虽还未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但也

都是水下文化遗产资源大国，非常重视水下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

法国拥有１１００万ｋｍ２ 余的专属经济区，据估

计，法国仅领海内就有１．５万～２万艘沉船，还有

１５万～２０万艘沉船位于其专属经济区，海洋水下

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法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也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其水下考古学发展始于

１９４３年；１９６６年法国文化部设立水下考古研究中

心（ＤＲＡＳＳＭ），该机构已经发掘或研究超过１５００

个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沉船或水下遗址，具有丰

富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经验［６］，此外该机构还设有

水下文化遗产档案中心，有效促进水下考古学的研

究［７］；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法国通过《树立海洋沉船制度的

第６１—１５４７号法令》，首次明确要把具有考古价值

的沉船与普通沉船区别对待，对保护海洋沉船具有

重要意义；２００４年２月法国《遗产法典》正式生效，

其是现行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法律和规章的

汇编，其中第五卷第三编第一章规定陆地和海下考

古问题、第二章规定海洋文化财产问题［８］；２０１３年

２月法国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从技术角

度来讲，法国拥有雄厚的实力，当前其水下考古学

正在迈向深海，预计在２０２０年ＤＲＡＳＳＭ 将能够在

水深２０００ｍ的海底开展研究工作
［９］。

美国拥有广阔的海域，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

至少有５万艘沉船，是海洋水下文化遗产资源大国。

对于公有或公共控制的水下文化遗产，美国政府强

调依据相关法律予以保护；对于私有的水下文化遗

产，美国政府则倾向于较少干涉，仅就其保护予以

指导［１０］。截止到２０１４年，美国颁布的用于保护水

下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古文物法》（１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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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保护区法》（１９７２）、《考古资源保护法》

（１９７９）、《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海洋纪念碑法》

（１９８６）、《遗弃沉船法》（１９８７）、《沉没军事船机法》

（２００４）
［１１］，于２０１０年被批准的《美国国家海洋政

策》把“珍惜和保护海洋遗产，包括珍惜和保护海洋

遗产的社会、文化、娱乐和历史价值”作为主要内容

之一。除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外，美国还通过博物

馆、项目、教育计划和国际合作等方式保护本国的

水下文化遗产［１２］。

英国为传统海洋大国，海岸线长１．７万ｋｍ余，

沿海约有１万艘历史沉船，世界各地也有许多英国

沉船［１０］。１９７３年英国颁布《沉船保护法》，是最早

用于保护历史沉船的法律之一；１９９５年颁布《商船

法》，规定沉船的归属权。除立法外，英国也通过建

立博物馆、实施项目和发展教育等方式保护水下文

化遗产［１２］。

加拿大拥有辽阔的海域，政府支持并推动海洋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在《国家海洋法》（１９９７）的基础

上，于２００２年颁布《国家海洋保全区法》并实施《国

家海洋保护区战略》，建立由海洋保护区、海洋野生

动物保护区和国家海洋保育区三大核心计划组成

的加拿大联邦海洋保护区网络，其中国家海洋保育

区主要用来保护和保全有代表性的加拿大海洋自

然与文化遗产，并提供公共教育与欣赏机会［１３］。

２　我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和问题

２１　保护管理现状

水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为水下文化遗产，我

国水下考古学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１９８９年

１２月，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

管理条例》，首次为水下文物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２００９年至今，我国先后建立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宁波基地、青岛基地、武汉基地、福建基地，目前

南海基地项目也已获批，标志着我国水下文化遗

产区域保护工作进入快车道。２０１４年６月，国家

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设立，主要负

责对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行统筹规划和

管理。经过３０余年的发展，无论是水下考古技术

还是出水文物保护，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取得长足进步。

２．１．１　从海洋水下考古到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尽管我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起步较

晚，但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实践，逐步由

单一的海洋水下考古走向全面的海洋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在保护理念和实践经验方面取得一系列的

进展。首先，海洋水下文化遗产的研究范围已由水

下考古拓展到文物开发利用、文物保护管理以及与

文物保护相关的方法理念、法规政策、学术科研、海

洋战略等领域；其次，海洋水下文化遗产的内涵意

义和保护对象越来越丰富，已由沉船及其所载货物

拓展到古港口、古航道、造船厂、海盐业遗址、海战

遗址、沿海地区历史文化遗迹、海上丝绸之路遗址

等方面。

２．１．２　从沿岸近海到远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我国与澳大利亚合作对

福建连江定海沉船进行首次水下考古。１９９１年我

国开始对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船遗

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历时８年，这是我国独立完成的

首次水下考古，最终编写出我国第一本水下考古正

式报告———《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此外，具有代

表性的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和“大练岛一

号”元代沉船、广东阳江“南海一号”南宋沉船等都

在沿岸近海进行发掘。随着技术的进步、装备的更

新、人才的增多、理念的创新，我国海洋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范围已经逐步拓展到西沙等远海海域。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海南西沙“华光礁一

号”南宋沉船的发掘是我国首次大规模远海水下考

古作业；２００９年５月，我国开始对西沙群岛水下文

物进行普查；２０１４年１月，我国首艘水下考古工作

船“中国考古０１号”在重庆下水，使我国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该船于２０１５年４月远赴西

沙群岛进行水下考古调查，收获颇丰。

２．１．３　逐步建立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８２

年），代表性的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管

理办法》（１９５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管理

办法补充规定”（１９６２），其中“补充规定”首次提到

“有历史价值的船舶、器材、文物等”；第二阶段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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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１９８２年至今），代表性的法律法规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１９８２）、《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１９８９）、《中华人民共和国

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１９９１）、《关于外商参与打

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管理办法》（１９９２）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２００３）等，其

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是我

国首部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专门针对水下文化

遗产的法规，该条例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１年进行２次

修正，对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里程碑意义。

２２　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基础信息缺乏，技术相对落后

由于技术、装备、经验、人才等因素的限制和短

缺，我国对于海洋水下文化遗产的分布、数量及其

特征等信息了解掌握相当匮乏，大多数发掘和保护

工作集中在沿岸近海，远海水域涉足较少。海洋水

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项目的设计实施需要研究周

围的环境条件，还需要明确退化进程和海洋环境因

素之间的关系，包括水动力、水化学和地球化学特

征、沉积物动态和生物群落等［１４］；目前英、美等国都

已建立专门用以研究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实验室，

而我国此类实验室十分缺乏。此外，如 ＤＲＡＳＳＭ

经常对３００～８００ｍ深处的沉船进行系统考察
［６］，而

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还集中在数十米以内的浅海区

域，探测和保护技术有待进一步加强。

２．２．２　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带来不利影响

随着陆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开采成本的上升，

人类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海洋。２１世纪是海洋

的世纪，各国正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海洋科技、海洋

文化、海洋经济，从而赢得海洋开发利用先机。随

着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日益密切，海港建设、航道开

辟、填海造地、渔业养殖捕捞、海底管线（电缆）铺

设、海底油气开发、海砂开采、水下施工爆破、隧桥

建设、潜水和旅游观光等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可能对

海洋水下文化遗产带来不利影响。

２．２．３　非法盗捞、蓄意破坏等造成严重威胁

海底沉船及其所载货物往往具有很高的价值，

尤其是历史上曾从事贸易的沉船。渔民长期在海

上作业，无意中可能发现水下文化遗产，由于经济

利益的诱惑和法律素养的欠缺，往往会盗捞和哄

抢，如２００５年６月福建省平潭县“碗礁一号”古沉船

遗址被发现后，当地渔民掀起“海底捞宝热”并迅速

蔓延至南面的莆田市南日群岛海域，不仅盗走大批

文物，而且手法野蛮粗暴，严重破坏文物遗存。此

外，有组织的商业盗捞更加恶劣，如１９８５年英国人

哈彻在我国南海一艘清代沉船上盗捞１５万件青花

瓷器和１２５块金锭，获得巨额利润，第一次为我国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敲响警钟；１９９６年哈彻又在我

国南海发现“泰星号”清代沉船，为抬高价格和快速

运输，竟然故意砸碎６０万余件瓷器，将其余３５．６万

件瓷器运送到德国，最终拍卖得到３０００万美元。

２．２．４　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执法力度不足

２０１１年１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

保护管理条例》对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积极

作用，但相关规定表述仍然不够清晰和完善，给实

践操作带来较大困难；对于国家管辖海域已发现的

水下文化遗产，尚未出台与之相关的保护与抢救的

具体操作规程。此外，执法力度不足也给水下文化

遗产保护带来挑战，如执法部门分工不明和协调配

合不够、执法装备落后和缺乏等。

３　我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对策

３１　查清基础信息，了解环境条件，建立档案馆和

数据库

调查海洋水下文化遗产可以分为３个阶段并逐

步落实。第一阶段是粗查阶段，可以通过陆上调查

和查阅文献推断水下文化遗产分布的大概范围，还

可以通过沿海传说、民风民俗、渔民捕捞作业、海洋

工程作业和海洋科学调查等判断水下文化遗产的

位置；第二阶段是详查阶段，主要通过现代科学技

术方法和手段，利用先进仪器设备，同时组织专业

人员潜水探摸，对粗查阶段掌握的水下文化遗产进

行全面仔细的调查和研究，确定水下文化遗产的分

布、数量及其特征信息，了解水下文化遗产分布区

的地质地貌环境、水动力环境和保存环境条件；第

三阶段是建档阶段，即建立水下文化遗产档案馆和

数据库。

调查水下文化遗产的关键在于探测技术方法，

主要有地球物理勘探法、水下机器人法、潜水探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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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遥感遥测法等。地球物理勘探是应用物理学

理论和方法对目标进行探测和识别的技术，常用方

法有声学法和磁法以及电法、重力法、放射性法等，

常用设备有多波束测深系统、侧扫声呐系统、浅地

层剖面仪和海洋磁力仪等［１５］；水下机器人包括自治

水下机器人（ＡＵＶ）和遥控水下机器人（ＲＯＶ），在

海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重要作用，未

来的海洋考古一定会走向深海，我国应加强水下机

器人在深海考古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水下文化遗产资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建立水

下文化遗产数据库系统是文物调查、考古研究、保

护管理、社会利用的必要手段，不仅要满足专家学

者、工作人员、普通民众等不同人群的需求，而且要

满足现场防盗监控与响应需求，基本模块应包括数

据输入管理、数据存储管理、查找检索管理、用户服

务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网络共享管理、实时现场监

控与响应管理等。

３２　完善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等，提升执法效

率，做好协调工作

海洋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是系统性的，

不可能用一部法律解决所有问题，而是需要一系列

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执法保障等。首先，

完善与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在

主要涉海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等的修正过程中增

加对海洋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条款和处理细则；其

次，提升执法效率，配置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执法专

业人员和设备，加强相关部门间的协调和配合，建

立以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专项执法为主、综合执法为

辅的高效执法机制；最后，做好海洋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和海洋开发利用的协调工作，如在海洋开发利

用项目实施前的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

价等阶段，增加对海洋水下文化遗产遗存区和疑存

区的影响分析和保护对策，创造与海洋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相适应、相协调的海洋开发利用格局（图１）。

３３　建立保护示范区，传承和弘扬蓝色文明，实现

社会利用和可持续保护

借鉴加拿大颁布的《国家海洋保全区法》和美

国佛罗里达州的“沉船公园”和“海底墓园”，在环境

条件适宜的地方（如南海）建立海洋水下文化遗产

图１　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海洋开发

利用协调关系模式

保护示范区，提供公共教育与欣赏机会，通过让公

众近距离接触水下文化遗产，培养公众保护海洋文

化遗产的意识。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海洋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的长效机制，让海洋文化遗产成为各个

群体的共同记忆，并作为蓝色文明得以弘扬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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